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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迅捷绿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信息公开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国资委、集团公司及迅捷物流公

司有关企业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，促进安徽迅捷绿能科技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绿能科技公司”）依法合规经营，

提高公司治理水平，根据《迅捷物流公司信息公开管理办法》

相关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绿能科技公司信息公开工作以坚持依法合规、

强化责任落实、确保真实准确、积极稳妥推进为基本原则。

第二章 组织领导

第三条 绿能科技公司主要负责人为信息公开工作第一

责任人，应全面负责信息公开工作的谋划统筹、部署督导、

检查调度等工作,确保信息公开工作符合要求。绿能科技公司

综合事务部负责组织开展信息公开日常工作。

第四条 绿能科技公司主要负责人负责绿能科技公司范

围内的审批和授权发布工作。绿能科技公司综合事务部负责

绿能科技公司范围内的信息编制、准确性审查、报送等工作，

并抓好工作落实。

第三章 内容及载体

第五条 绿能科技公司信息公开内容，主要包括:公司简

介、工商注册基本信息、领导班子成员、法人治理及管理架

构、以及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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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绿能科技公司以迅捷物流公司门户网站为主要

载体。需公开的信息原则上由迅捷物流公司在门户网站上代

为发布，也可开通“两微一端”进行发布。

第四章 公开程序

第七条 按照“谁形成谁公开，谁公开谁负责”的要求，

绿能科技公司是信息公开责任主体，负责组织开展绿能科技

公司信息公开工作。

第八条 需要公开的信息，信息公开主体按以下程序公

开或更新信息:

（一）按照迅捷物流公司信息公开工作实施方案及管理

办法，由绿能科技公司综合事务部根据日常工作职责按时编

制相应信息内容，对拟公开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风险性

和保密性进行初核确认，确保公开信息真实、准确、规范、

安全。初核确认后提交绿能科技公司主要负责人审查。

（二）绿能科技公司主要负责人针对拟公开信息的性质，

重点围绕格式规范、文字表述、风险性和保密性等进行审查，

确保信息公开合法合规，内容规范严谨。经绿能科技公司主

要负责人审核确认后提交迅捷物流公司信息公开领导小组

审批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绿能科技公司综合事务部负责解释。


